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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中国合同法的发展

韩世远

　　内容提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作为国际统一私法潮流的代表，在中国引起了立法
者、司法者以及学者的高度重视，对于中国合同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和积极的影响。通

过整理立法史料，运用比较方法，以合同标的自始不能、缔约过失责任、先履行抗辩权、违

约责任归责原则以及强制履行六个问题为例，具体比较《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我国《合

同法》，揭示前者对后者的实际影响，以及中国立法者所作的变动，并尝试分析立法继受

的成因。相较于法条的拷贝，理解和把握法条背后的精神更难。立法者在未对比较法有

透彻把握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擅自调整改动，容易造成不良后果。在立法完成之后，对

立法的解释适用需要进一步参考比较法，准确理解法条背后的精神。本文以无权处分和

违约场合的精神损害赔偿为例，进一步说明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于《合同法》在解释适

用方面的影响。在准备起草新的民法典的当下，需要加强对《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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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ＵＮＩＤＲＯＩＴ）自 １９９４年公布《国际商事合同通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ＰＩＣＣ）以来，又分别于 ２００４年和 ２０１０年公布了两个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修订增补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作为由多国专家学者共同努力

工作的比较法结晶，作为国际层面对合同法的“重述”，〔１〕意在成为反映世界上所有主要

·９６·

〔１〕 Ｍ．Ｊ．Ｂｏｎｅｌｌ，ＴｈｅＵＮＩＤＲＯＩ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ａｎｄＣＩＳＧ—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ｏｒ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１Ｕｎｉｆ．Ｌ．Ｒｅｖ．ｎ．ｓ．２６，２９，１９９６．该文有梁慧星先生自日译本转译的中译本，见［意］米切尔·波乃
尔：《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二者择一或相互补充》，梁慧星译，《外国法译评》１９９９
年第２期，第１２页以下。



法系状况的“现代共同法（ｍｏｄｅｒｎｉｕｓｃｏｍｍｕｎｅ）”，〔２〕自公布之初，便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
关注，作为“软法”，凭借其自身的说服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一如波乃尔

（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ｏａｃｈｉｍＢｏｎｅｌｌ）教授评介２００４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时所概括的，为学术界所
接纳、为国内立法者作示范、作为合同谈判的指南、由当事人选作为规范其合同的法律以

及在司法程序中适用。〔３〕 １９９６年 ８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译本在中国出版，〔４〕自
此，《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正式进入中文世界，并影响到了中国《合同法》的起草。

中国目前的《合同法》在 １９９９年通过和生效，而该法的起草则可以回溯至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３年底，中国立法机关委托部分学者先提出一个关于统一合同法的立法方案，该方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梁慧星研究员等专家学者起草完成，在 １９９３年 １１月 ４
日法制工作委员会邀请北京部分专家出席的研讨会及 １９９４年 １月法制工作委员会邀请
全国１０多个单位的专家出席的讨论会征求意见和论证，最后确定下来，并由法制工作委
员会委托１２个单位的学者分别起草一章或几章。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各单位起草的条文汇总，
由梁慧星研究员等人统稿完成合同法建议草案，共３４章５２８条，于 １９９５年 １月提交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５〕 这个草案被称为“合同法建议草案”（试拟稿）。在此之

后，还出现过其他重要草案，包括 １９９７年 ５月 １４日“征求意见稿”和 １９９８年 ８月 ２０日
“合同法（草案）”。如今，人们并不质疑《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影响了中国《合同法》，但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如何影响了中国《合同法》？对此，则需要作具体的比较和分析。另

外，《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不仅影响了中国《合同法》的起草，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合同

法》的解释适用，这种影响是持续存在的，甚至可以说，对于将来的民法典，也会发生影

响。本文拟就上述前两个方面作分析，揭示《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中国合同法的关系。

二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中国合同法的制定

（一）合同标的自始不能

“合同法建议草案”（试拟稿）第３６条规定：“合同标的自始不能的，合同无效。但其不
能的情形可以除去，且当事人于订立合同时预期能为履行的，合同有效。”“合同标的一部分

不能时，合同就其他部分有效。”这样的规定，应该说是追随了《德国民法典》原第３０６条〔６〕

·０７·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５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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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Ｍ．Ｊ．Ｂｏｎｅｌｌ，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ｗｂｙＮｏ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ＵＮＩＤＲＯＩＴＤｒａｆ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４０Ａｍ．Ｊ．Ｃｏｍｐ．Ｌ．６１７，６１８，１９９２．
Ｍ．Ｊ．Ｂｏｎｅｌｌ，ＵＮＩＤＲＯＩ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２００４—ＴｈｅＮｅｗ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ａ
ｄｏｐ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９Ｕｎｉｆ．Ｌ．Ｒｅｖ．ｎ．ｓ．５，７－１７，２００４．该文中译
本，见张玉卿主编：《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ＵＮＩＤＲＯＩＴ国际商事合同通则２００４》，中国商务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版，第
３页以下。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编译：《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英文对照），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梁慧星：《从“三足鼎立”走向统一的合同法》，《中国法学》１９９５年第３期。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建议
草案）》可见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４卷，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３９－５３９页。该草案亦可见于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重要草稿介绍》，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１
月版，第１５－１００页，被该书编者称为“合同法试拟稿（合同法学者建议稿）”。
《德国民法典》原第３０６条（不能给付）：“以不能给付为标的契约，无效。”２００２年后，该条已被删除。



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２４６条第 １款，〔７〕今天看来属于比较老旧的规则，但在当时的

背景下起草者则认为这是该草案“注重法律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的表现。〔８〕 另外，查看

“合同法建议草案”（试拟稿）第十章“买卖合同”关于风险负担的规定，仅于第１６９条规定

了一般规则，采交付主义立场，并没有像《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那样具体规定在途货物买卖的风险负担规则。

上述内容在“征求意见稿”（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４日）中没有规定。依立法机关人士所作说

明，所谓“不能”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订立合同时还没有标的是不是就是“不能”？与错误

的问题如何划清界限？从国际上合同制度的趋势上看，标的不能一般不作为合同不成立

或者合同无效来处理，交不了货就是违约，承担违约责任。〔９〕 由此可见，立法者这时已经

具有了相应的问题意识。

放弃自始不能合同无效规则的现代发展趋势至少从《公约》便已呈现，尽管《公约》并

不规定合同效力问题，但《公约》第６８条关于在途货物买卖的风险负担规则，实际上是以

自始不能合同有效为前提的。１９９４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 ３．３条（自始不能）第一款

规定：“合同订立时不可能履行所承担之义务的事实本身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该款规定

系顺应现代发展趋势，即使与合同相关的财产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灭失，合同仍然有效，自

始履行不能与合同订立后发生的履行不能其结果是一样的。当事人因一方（或甚至是双

方）不能履行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有关不履行的规则确定。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上述明确的规定，反映了合同法的现代发展趋势，无疑对中国

立法者产生了影响，最终放弃“合同法建议草案”（试拟稿）第３６条的老旧规则。中国《合

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像《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 ３．３条那样的内容，以至于在《合同法》

颁布后学者多数说仍持传统观点，〔１０〕但《合同法》第１４４条关于在途货物买卖的风险负担

规则学习了《公约》第６８条，理应以标的自始不能合同依然有效为前提。另外，《合同法》

第１１７条第１款前段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

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于该条的解释，也应参考《公约》第 ７９条相应的

解释，不区分不可抗力究竟是在合同成立之后发生的抑或在此之前业已发生。〔１１〕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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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２４６条（契约标的不能给付之效力）：“Ｉ以不能之给付为契约标的者，其契约为无效。但
其不能情形可以除去，而当事人订约时并预期于不能之情形除去后为给付者，其契约仍为有效。”

梁慧星：《从“三足鼎立”走向统一的合同法》，《中国法学》１９９５年第３期，第１６页。
杨明仑：《从合同法试拟稿到征求意见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征求意见稿）〉介绍》，载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重要草稿介绍》，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１０６－
１０７页。围绕履行不能问题，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的争议，可参阅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修订版，第５３７－５３８页。
比如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版，第１８８页；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
第２版，第４６６页及第４７９页；孙宪忠主编：《民法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１１页；徐国栋：《民
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６２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第３版，第１５７页；陈华彬：《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７６页。
ＳｅｅＨ．Ｓｔｏｌｌ，ｉｎＰ．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ｒｉｅｍ（ｅ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ｔｈｅ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ｌｅｏｆＧｏｏｄｓ（ＣＩＳＧ），

２ｎｄｅ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Ｇ．Ｔｈｏｍａｓ，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９８，ｐ．６０９；Ｍ．Ｊ．Ｂｏｎｅｌｌ，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ＴｈｅＵＮＩＤＲＯＩ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３ｒｄｅｄ．，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ｃ．
２００５，ｐ．１１５．



《合同法》上述规则背后的这层精神，如果没有很好地领会，在解释适用上难免出现偏差。

有观点认为，合同标的须确定和可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１条的规定及其精神，已经划归合同的成立要件范畴，而不在

合同的有效要件中探讨。按照这种观点，如果合同标的自始不能，似乎合同便不成立。果

如此，与《合同法》第１４４条及《公约》第 ６８条等规定的精神显有不符。细看上述司法解

释第１条第１款，“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认定合

同成立”。提到的是标的的“确定”，并未言及“可能”与否问题，如此简单地将标的可能

（或者自始不能）问题划入合同成立要件范畴，似有不妥。不过，随着对于比较法研究的

深入，传统的“自始不能”观念现在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放弃。〔１２〕

（二）缔约过失责任

“合同法建议草案”（试拟稿）第２９条和第３０条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法建议

草案”（试拟稿）第２９条（缔约过失）规定：“当事人在为订立合同而进行磋商的过程中，相

互负有协力、保护、通知及其他依诚实信用原则和交易惯例所要求的义务。”“当事人违反

前款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３０条（保密义务）规定：“在为订立

合同而进行磋商的过程中，若一方当事人提供信息时要求保密，则另一方当事人有义务不

泄露或者不得不正当地使用这些信息。如违反上述义务，受损害的当事人有权请求损害

赔偿。”第一个条文规定了协力、保护、通知等具体的先合同义务，违反诸此义务，发生损

害赔偿责任。两个条文的文字表述，透露着比较鲜明的德国法学的影响痕迹。这一点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方案》就会更加明确，略谓：“采纳德国法上的缔约过失

责任制度。可规定缔约之际，当事人负有相互保护、通知义务；并规定相应的责任。此所

谓缔约过失责任包括合同不成立时对先期履行的返还及所发生损害的赔偿。”上述规范

的特点在１９９６年６月的“合同法草案第三稿”中也得到维持，尽管两个条文被合并成为一

个条文。相应地，缔约过失责任被作为“合同义务的扩张”的典型事例，“第三稿明定诚实

信用原则是所谓前合同义务、附随义务和后合同义务的根据，更加突出了诚实信用原则的

地位，使条文的法理逻辑更为严谨，并符合了现代民法扩张合同义务及强调诚实信用原则

的地位和作用的发展潮流。”〔１３〕

１９９６年８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译本出版，其中第２．１５条规定“恶意谈判”，１９９４

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 ２．１５条（恶意谈判）规定：“（１）当事人可自由进行谈判，并对

未达成协议不承担责任；（２）但是，如果一方当事人以恶意进行谈判，或恶意终止谈判，则

该方当事人应对因此给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３）恶意，特别是指一方当

事人在无意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或继续进行谈判。”第 ２．１６条规定“保密义

务”。１９９４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 ２．１６条（保密义务）：“在谈判过程中，一方当事人

以保密性质提供的信息，无论此后是否达成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有义务不予泄露，也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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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梁慧星先生在２０１１年出版的著作中，便修正了从前的立场，主张标的是否可能，不再是影响法律行为效力
的要件。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均不以标的可能为法律行为生效要件。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第４版，第１７２页。另外，可参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版，第１８９页。
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４１页。



为自己的目的不适当地使用这些信息。在适当的情况下，违反该义务的救济可以包括根

据另一方当事人泄露该信息所获得之利益予以赔偿。”第 ２．１５条并不是规定当事人在磋

商过程中具体的行为义务，而是规定具体的行为方式，使之直接发生赔偿责任。

“征求意见稿”（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４日）虽维持第三稿以一个条文规定缔约过失责任的特

点，第２４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或者交易习惯给对方

造成损害的，应当向对方赔偿因此而受到的实际损失。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泄露

或者不正当地使用对方秘密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起草者已

经开始放弃规定具体的先合同义务，转向规定具体的发生损害赔偿责任的行为方式。这

一特点，恰恰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一致。对该规定，有意见提出，“征求意见稿对缔约

过失责任的规定比较原则，建议进行具体化，划清缔约过失与正当的缔约权之间的界限，

防止实践中滥用这一制度。”〔１４〕此后的草案及最终的立法将这样的一个条文分解成两个

条文，由列举先合同义务的类型转为列举具体的发生责任的行为方式，这种转变，究其原

因，可以说是为了增强规定的可操作性，《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规定方式在这点上恰恰

优于单纯地列举先合同义务的类型。

《合同法》第４２条和第４３条规定缔约过失责任和保密义务。〔１５〕 第 ４２条规定了三项

内容，均是针对具体的行为，而没有再出现具体的先合同义务。当然，在学理解释上，这些

行为背后均可体现出某种行为义务。学者公认，这样的规定受到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的影响，〔１６〕又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基础上有所发展，即第二项和第三项，使得缔约过失

责任的发生场景进一步拓展。第 ４３条是专门针对保密义务，也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的规定有很大的相似性。二者的差异在于，《合同法》第 ４３条没有具体化损害赔偿的内

容，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规定的依泄露秘密方所获利益确定损害赔偿（所谓 ｄｉｓｇｏｒｇｅ

ｍｅｎｔ），对于实务操作，很有助益，尤其值得我们在解释适用第４３条时借鉴吸收。〔１７〕

（三）先履行抗辩权

在双务合同场合，一方当事人可否基于双方债务之间的牵连关系而在特定情形下享

有中止履行债务的权利，是一项重要问题。在大陆法传统中，有所谓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ｎａｄｉｍｐｌｅｔｉ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ｓ的概念，可译作“不履行合同的抗辩”，典型代表如《德国民法典》第３２０条（不履

行合同的抗辩权 ＥｉｎｒｅｄｅｄｅｓｎｉｃｈｔｅｒｆｕｅｌｌｔｅｎＶｅｒｔｒａｇｓ）。此外，还有另外一种抗辩，即《德国

民法典》第３２１条（不安抗辩权 Ｕｎ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ｓｅｉｎｒｅｄｅ）。西法东渐，该两个概念便分别被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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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涛：《从合同法征求意见稿到合同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介绍》，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重要草稿介绍》，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６４页。
《合同法》第４２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第４３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
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我国合同法第４２条的规定完全借鉴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经验。”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３１页。
谢怀縂先生也曾注意到这一点，参见谢怀縂：《民法总则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９８页。



换为“同时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这样的概念，在东亚地区（包括日本、〔１８〕韩

国、〔１９〕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被普遍使用。从“不履行合同的抗辩权”到“同时履行抗

辩权”的词语转换，不意间带出了一系列无谓的误读、误解和误判，这一点从立法机关“释

义”时所作的说明可见一斑，略谓“同时履行指双方当事人在同一时间同时相互对待给

付”；“同时履行的情形是不多的”。〔２０〕

“合同法建议草案”（试拟稿）第四章“合同的履行”第二节“双务合同的抗辩权”以两

个条文分别规定了同时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其中，第６６条第一款规定双务合同的

同时履行原则；第二款规定了同时履行抗辩权，即：“双务合同中双方债务均已到履行期，

一方当事人在对方未履行或者提出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对方当事人仅履行部

分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则仅得在未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的范围内拒绝对方的履行请求。”实

际上其中根本没有“先履行抗辩权”（或称“后履行抗辩权”）概念。

讨论中有人认为应当规定后履行抗辩权，因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一方当事人因先履

行的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而没有履行，有的法院认为后履行的当事人也有违约的情况。

也有人提出，后履行抗辩权可以包括在同时履行抗辩权范围以内，还有人认为后履行抗辩

权与同时履行抗辩权可以细分出来，并且有针对性地规定。对这一问题，《国际商事合同

通则》第７．１．３条第（２）款规定：“凡当事人各方应相继履行合同义务的，后履行的一方当

事人可在应先行履行的一方当事人完成履行之前拒绝履行。”考虑到讨论中的意见和《国

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规定，在规定了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同时，“征求意见稿”第 ４７条规定

了后履行抗辩权：“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应当首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未履行债务，

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中止履行自己的债务。”〔２１〕

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９４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７．１．３条（Ｗｉｔｈｈｏｌｄ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规

定了两款内容，其“注释”明确指出，“本条须与第６．１．４条（履行顺序）结合起来理解。本

条与救济方法有关，并且实际上是与大陆法的不履行合同的抗辩（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ｎａｄｉｍｐｌｅｔｉ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ｓ）的概念相一致的。”由此可见，“不履行合同的抗辩（权）”本身包括两方面的内

容，其一针对同时履行情形；其二针对异时履行情形。这两种情形被统一在“不履行合同

的抗辩（权）”概念下，到了东亚被称为“同时履行抗辩权”。

中国的立法者似乎并未充分注意上述制度内涵以及术语转换的特点，而是“望文生

义”地理解“同时履行抗辩权”只是针对同时履行的情形，不包括异时履行的情形。进而，

在借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 ７．１．３条时，将这样一个条文人为地拆解为两个条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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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大村敦志：《基本民法Ⅱ债权各论》，有斐阁 ２０１０年第 ２版，第 ４０页以下；［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

Ⅳ１契约》，有斐阁２０１０年版，第７４页以下。
参见［韩］金相容：《债权各论》（改订版），法文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８６页以下；［韩］池元林：《民法讲义》，弘文社
２０１０年第８版，第１３２５页以下。
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１５页。
杨明仑：《从合同法试拟稿到征求意见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征求意见稿）〉介绍》，载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重要草稿介绍》，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１０７－
１０８页。



“创新”的姿态，创制出一个全新的权利：先履行抗辩权（或称“后履行抗辩权”〔２２〕）。然

而，这样的“创新”，在中国也带来了解释上的麻烦，因为人们须先行确定双方债务的履行

顺序：究竟是同时抑或是异时？由此给下述情形的处理带来分歧：双方互负债务且有先后

履行顺序，双方债务均已到期，后履行一方未履行而要求对方履行，此时，对方可否以后履

行一方未履行而拒绝自己的履行？由于双方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故无法适用《合同法》

第６６条，因为该条要求“没有先后履行顺序”。而第 ６７条只是规定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
先履行一方的履行要求，没有规定先履行一方可否拒绝后履行一方也该履行却未履行时

的履行要求。第６８条规定的不安抗辩权，也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因而有学者指出《合同
法》存在法律漏洞。〔２３〕 另有学者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不存在法律漏洞。篇幅所限，此问题

不在本文中展开。这种争议的发生，根本上可归结于如何理解“同时履行抗辩权”及“先

履行抗辩权”。表面上看，只不过是将一个事物一分为二并给予两个不同的“名字”，无关

宏旨，其实不然。先履行抗辩权的分立，一方面增加了解释或者界定的成本，另一方面，两

种抗辩权背后的实质却是一样的，即一时性地拒绝履行（中止履行），故未因此带来相应

的收益，反而创制出了一处法律漏洞，实属无益的“创新”。这也提示人们，确有必要反思

这样的“创新”，谨慎对待类似的“创新”。

（四）提前履行与部分履行

“合同法建议草案”（试拟稿）第６３条规定“严格履行”作为合同履行的原则，在第四
章“合同的履行”中并没有任何关于提前履行与部分履行的规则，而按照严格履行原则，

显然不可以提前履行与部分履行。

“征求意见稿”第４９条规定了提前履行问题，即：“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
债务，但提前履行不给债权人增加负担的除外。”“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支付因提前履

行债务增加的费用。”关于部分履行，没有专门规定。

“合同法（草案）”（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日）第 ７２条规定提前履行，将“征求意见稿”第 ４９
条第一款“但书”修改为“但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第二款修改为“债务人

提前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 ７３条分两款新增规定部分履行，
即“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但部分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债务

人部分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最终，这两个条文成为了《合同

法》中的第７１条和第７２条。
从上述立法草案的变化过程引出一个基本的追问：为何会从“严格履行”（作为“契约

严守”的当然结果）转变为有条件地接纳提前履行与部分履行的规则呢？这种规则是从

哪里来的呢？查看１９９４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 ６．１．５条（提前履行）和第 ６．１．３条
（部分履行）的规定，第６．１．５条（提前履行）规定：“（１）债权人可拒绝接受提前履行，除
非债权人这样做无合法利益。（２）一方当事人接受提前履行并不影响其履行自己义务的
时间，如果该时间已经确定，而不管另一方当事人义务的履行如何。（３）因提前履行给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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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王利明教授认为，此种抗辩权是我国《合同法》在同时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之外新增加的一种抗辩权，

也是一项为我国《合同法》所独创的抗辩制度。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
修订版，第８２页。
韩世远：《构造与出路：中国法上的同时履行抗辩权》，《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权人带来的额外费用应由债务人承担，并且不得损害任何其他救济方法。”第 ６．１．３条

（部分履行）规定：“（１）当履行到期时，债权人有权拒绝任何部分履行的请求，无论该请求

是否附有对未履行部分的担保，除非债权人这样做无合法利益。（２）因部分履行给债权

人带来的额外费用应由债务人承担，并且不得损害任何其他救济方法。”由此我们不难看

出，１９９４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上述两个条文对于中国立法起草者所产生了影响，〔２４〕尽

管在条文的具体文字表述上有所变动。至于接受提前履行及部分履行的规则的原因，应

该说当时中国民法理论也有了相应的基础，认为“债务人无任意为一部履行的权利。因

而对债务人的一部履行，债权人自得拒绝受领，并不负受领迟延责任。但依诚实信用原

则，有时一部履行对债权人并无不利或不便时，债权人不得拒绝受领。”〔２５〕有学者指出这

种理论是受台湾地区法学理论的影响，并被《合同法》的起草者所吸收。〔２６〕 这种评论，虽

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或者并不确切，因为“合同法建议草案”（试拟稿）毕竟没有规

定部分履行和提前履行，尽管那时已有上述理论，而且其作者本人直接参与了“合同法建

议草案”（试拟稿）的起草和统稿工作。〔２７〕 通过立法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出，恰恰是在《国

际商事合同通则》的中译本出版后，相关的规定才逐渐出现在《合同法》的草案及最终立

法当中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关于提前履行以及部分履行的明确规定，遇上了相对应

的理论，才最终使之在《合同法》中确立下来。

（五）违约责任（归责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方案”第八章“违约责任”第一节“一般规定”中，关

于责任原则，有如下明确表述：“违约责任虽为过失责任，但并不要求受害人对违约方的

过失举证，而是允许违约方证明自己无过失而获免责。实际上为过失推定责任。因此，本

法应明文规定，采过失推定责任原则。”

“合同法建议草案”（试拟稿）第 １３８条规定：“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债务或者

其履行不符合法定或者约定条件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当事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

错的除外。”〔２８〕该稿确定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在“征求意见稿”中，上述归责原则发生了

变化，第７６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

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转变为“严格责任”原则。〔２９〕 其变化的理由之一在于，“国际

上，在规定违约责任时一般也不规定过错问题。”〔３０〕作为参照，被提及的有《公约》第４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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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６１条，１９９４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 ７．４．１条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ＰＥＣＬ）第

１０１条。赞同这一修改的意见认为，“如果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采纳严格责

任原则是受英美法的影响的话，则《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欧洲合同法原则》之采纳严格

责任，应该被认为是两大法系的权威学者在经过充分的斟酌权衡之后所达成的共识，反映

了合同法发展的共同趋势。”〔３１〕

如今，《合同法》第１０７条的规定，没有采纳以过错为违约责任构成要件的立场，确立

了严格责任原则的基本地位，这确实受到了包括《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在内的合同法国际

发展趋势的影响。

（六）履行请求权（强制履行）

关于履行请求权（强制履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合同法》受到了 １９９４版《国际商

事合同通则》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方案”第八章“违约责任”分为五节，分别为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二节“违约金”；第三节“损害赔偿”；第四节“其他方式”（拟规定强制实际

履行；定金制裁；修理、更换、重作。）；第五节“责任竞合”。这样的设计呈现出“违约金及

损害赔偿优位、强制实际履行劣后”的思想。另外，“立法方案”明确了强制实际履行的条

件：受害人请求；合同有履行可能；有强制履行必要；法院认为适于强制履行。

“合同法建议草案”（试拟稿）第 １５４条规定强制实际履行，即：“债务人违约后，如债

务履行仍有可能，债权人可不解除合同，而向法院申请强制实际履行，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强制债务人实际履行合同费用过巨的；（二）依合同性质不宜强制实际履行的。”第

１４２条（不能履行）第 ３款规定：“本条规定不适用于金钱债务。”前者是作为违约责任方

式，后者则是出现在违约责任的一般规定。从第 １５４条规定的“但书”（负面清单），反映

出实际的起草者并未完全遵循“立法方案”的要求。

“征求意见稿”在“违约责任”章中删除了对于违约形态的具体规定，于第 ８４条细化

了对于强制实际履行责任的规定，即：“当事人一方违约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另一方可

以请求人民法院强制实际履行：（一）依照法律或者根据国家计划管理需要订立合同的；

（二）标的物为不动产的；（三）标的物在市场上难以购买的；（四）其他确有必要强制实际

履行的。”“强制实际履行不影响当事人请求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与前一草案相

比，关于强制实际履行，由规定不适用强制实际履行的例外情形（负面清单），回归到“立

法方案”的要求，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受英国衡平法影响的痕迹。〔３２〕 而关于金钱债

务，没有特别规定。

“合同法（草案）”（１９９８年 ８月 ２０日）则又是一变，此时一度呈现的“违约金及损害

赔偿优位、强制实际履行劣后”思潮已然退却，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依次呈现为强制履

行、补救措施、违约金、损害赔偿等。关于强制履行，分别金钱债务与非金钱债务，用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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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加以规定，分别是第１１５条和第１１６条。第１１６条放弃正面规定强制履行，改采负面

清单。查看两个条文的内容，可以看出受１９９４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 ７．２．１条（金钱

债务的履行）和第７．２．２条（非金钱债务的履行）的影响。《合同法》第 １０９条和第 １１０条

继续保持了这样的规定。

《合同法》在履行请求权（强制履行）问题上为何要学习《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呢？这

要回归到制定统一合同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其中之一便是要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公约和

国际惯例协调一致。《公约》第２８条迁就普通法传统，规定“除非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

对不属本公约范围的类似销售合同愿意这样做”，法院没有义务做出判决，要求具体履行

合同义务。而普通法对于强制履行往往要求苛刻的条件，比如合同标的物具有“商业上

的独特性”。〔３３〕 《公约》第 ２８条的折中立场显然难以被国内立法效仿。《国际商事合同

通则》的出现，恰好填补了《公约》的上述问题。《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两个条文分别规

定金钱债务与非金钱债务的履行请求权，成功调和两大法系在履行请求权（强制履行）问

题上的尖锐对立，很快便被中国《合同法》的立法者所相中；另外，由于它自身的说服力，

在被继受时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依《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于第７．２．１条的“注释”，该条中的“要求”一词既指一方当

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要求，又指必要时由法庭对这一要求作出的强制履行。〔３４〕 从

第７．２．１条和第７．２．２条的文字表述看，也符合其所在节的标题“要求履行的权利”。反

观中国《合同法》第１０９条和第１１０条，其条文的文字表述也是关于权利的，是对于“履行请

求权”的规定，严格来说并非是对于强制履行责任的表述，直接置于《合同法》第七章“违约

责任”标题之下，似有不当。〔３５〕 这一问题，将来制定民法典时，宜有所调整。

以上从六个方面，比较《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中国《合同法》，揭示后者具体地是如

何受到了前者的影响。当然，对于二者，还可以作更多的比较，二者之间还有更多的相似

之处，比如，对于意思通知采到达主义，在这点上 １９９４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 １．９

条）与中国《合同法》（第１６条关于要约；第２６条第 １款关于承诺；第 ９６条第 １款关于解

除通知）是共同的。与此有别，《公约》对于宣告合同无效的声明则是采发出主义（第 ２６

条及第２７条），尽管对于要约（第 １５条第 １款）和承诺（第 １８条第 ２款）是采到达主义。

限于篇幅，不再作进一步的比较。

三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中国合同法的解释适用

（一）无权处分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不仅影响到了中国的立法，同样也影响到了中国法的解释适

用，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关于无权处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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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自始不能问题中国《合同法》符合了国际潮流，但关于无权处分，立法者起

初确是悖于该潮流的。《合同法》第 ５１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

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立法之初，尽管有不同

的解释论构成，〔３６〕主导性的意见是就该条作反面解释，即无权处分若未经权利人追认或

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未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无效。〔３７〕 尽管善意取得制度可以在

某种程度上对善意相对人有所帮助，在无法构成善意取得场合，上述解释论的构成，其不

足显而易见，在合同无效场合，相对人无法主张无权处分人承担违约责任，只能主张其承

担合同无效场合的缔约过失责任。

１９９４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３．３条（自始不能）第 ２款规定：“合同订立时一方当

事人无权处置与该合同相关联之财产的事实本身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其解释谓：一些法

律体系对于在这种情况下订立的销售合同宣告无效。但考虑到“自始不能”和其他正当

理由，本条第二款认为这种合同有效。实际上，签约人的确经常在合同订立之后获得对财

产的合法权利或处分权。若签约人事后未获得这些权利，则可适用有关不履行的规

则。〔３８〕 《欧洲合同法原则》第４．１０２条的立场与此相似，该条规定：“仅仅由于合同成立时

所负债务的履行不能或由于一方当事人无权处分合同关涉的财产，合同并不无效。”〔３９〕

２０１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

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

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至此，关于无权处分问题，由学说争论到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基本上为此划上了

一个句号。在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中，应该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 ３．３条的基本规

定，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４０〕

（二）违约场合的精神损害赔偿

因一方当事人违约导致另一方遭受精神损害，可否在合同诉讼中对此主张损害赔偿，

在中国向来存在不同意见。早在《合同法》出台之前，中国便有学者基于比较法的考察以

及中国的司法裁判情况，主张立法肯定违约场合的非财产损害赔偿。〔４１〕 但是，《合同法》

并未对此明确表态，以致于这个问题需要留给学说作进一步的解释论展开。在司法裁判

方面，多数持保守立场，比如２０１０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２１条规定：“旅游者提起违约之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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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变更为侵权之诉；旅游者仍坚持提起违约之诉的，对于其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不过，司法裁判中仍可发现一些裁判事例，法院支持了违约场合的精神损害

赔偿，反映出司法界的固有成见业已冰泮，在诸如婚庆服务合同、〔４２〕（骨灰）保管合同〔４３〕等

案型中支持了精神抚慰金。

反观１９９４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规定，其第 ７．４．２条（完全赔偿）第（２）款规定：

“此损害可以是非金钱性质的，例如包括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其“注释”写道：“本条第

（２）款明确规定对非金钱性质的损害也可赔偿。这可能是悲痛和痛苦，失去生活的某些

愉快，丧失美感等等，也指对名誉或荣誉的攻击造成的损害。”〔４４〕时至今日，应该在既有立

法框架下，参考《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国际潮流的示范，思考如何作新的解释论构成。

笔者认为，自解释论立场看违约案件中的非财产损害赔偿，宜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作为我国合同法的目的之一，乃是我国合

同法秩序应有的要求。〔４５〕 《合同法》第１条明确了其立法目的之一即是“为了保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第５３条明定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无效；《合同法》明确承认

先合同义务、附随义务和后合同义务（参见第 ４３、６０、９２条等的规定），具体包括通知、协

助、保密等义务，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所保护的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不以财产

利益或者履行利益为限，除此之外，尚包括固有利益，其内容并不限于财产利益，尚得包括

非财产利益（生命、健康、身体、人格等）。在审判实务中，我国法院对于宾馆向入住宾馆

客人作出的“２４小时的保安巡视，确保您的人身安全”的服务质量承诺，也是积极认可；在

宾馆违反其承诺的义务场合，法院肯定了相应的损害赔偿。〔４６〕 《合同法》虽未明确使用

“非财产损害”或“精神损害”用语，但第１１２条中的“其他损失”可以包括非财产损害。〔４７〕

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２００３］２０号）第１条第１款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

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而依同条第 ２款，“本条所称‘赔偿权利

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

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依同条第 ３款，“本条所称‘赔偿义务

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

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显然，对于人身损害赔偿诉讼的提起，并非以“侵权行为”为限，

另外尚有“其他致害原因”，应理解为可以包括“违约行为”。如此，因违约行为导致非财

·０８·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５年第 ６期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如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０２）东民三终字第 ９７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４）房民初字第０３２８２号；河北省邢台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４）邢民初字第５０１号。
如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２）怀中民二终字第４２号。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编译：《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英文对照），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１７１页。
从合同法保护的利益角度分析问题，可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ｖｏｎＢａｒ，ＶｅｒｔｒａｅｇｅｍｉｔＳｃｈｕｔｚｗｉｒｋｕｎｇｚｕｇｕｎｓｔｅｎＤｒｉｔｔｅｒ，

Ｄｒｉｔｔｓｃｈａｄｅｎｓｌｉｑｕ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ｄｕｔｙｏｆｃａｒｅ，ｉｎ：Ｔｏｗａｒ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５０ｔｈＡｎｎｉ
ｖｅｒｓ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ｉｎＪａｐａｎＣｈｕ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ｕ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４．
参见《王利毅、张丽霞诉上海银河宾馆赔偿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实务中已有法院援引该条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比如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４）房民初字第
０３２８２号。



产损害，依本条第１款，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违约诉讼。

其三，关于违约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可以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

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０１］７号），“类推适用”作为法律解释

方法，其灵活运用，可以理清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何以依据侵权法规范进行裁判的问题，〔４８〕

同时，也可以避免当事人以违约起诉、法院以侵权判决的不合理现象。

四　结　语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作为国际统一私法运动的最新成果，以其自身的说服力，在中

国引起了立法者、司法者以及学者的高度重视，并对于中国合同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

和积极的影响。本文试图结合中国《合同法》的立法史料，对《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合

同法》作初步的比较分析，以合同标的自始不能、缔约过失责任、先履行抗辩权、违约责任

归责原则以及履行请求权（强制履行）六个问题为比较对象，具体分析《国际商事合同通

则》对于《合同法》立法的影响。另外，以无权处分和违约场合的精神损害赔偿为事例，进

一步说明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于《合同法》在解释适用方面的影响。

比较法的研究在根本上是要服务于对本国法的理解。中国合同法在起草过程中，自

始便确立“广泛参考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立法的成功经验和判例学说，尽量采

用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并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为立法

指导思想，《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本质上是对于国际惯例的“重述”，受到中国立法者重视，

丝毫不觉奇怪。相较于法条的拷贝，对法条背后精神的理解和把握更难，而不理解法条背

后的精神实质，所拷贝的法条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所举合同标的自始不能的

例子，反映出我国学者多数说至今仍未能够把握《合同法》应有的精神内涵，“得形忘意”，

而不自知，说明在做细致具体的比较法研究方面，我们依旧任重而道远。在立法中参考比

较法已经成为立法者标准作业的今天，操立法权柄者应依比较法应有的方法作业，在未对

比较法有透彻把握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擅自“拍脑袋”调整改动，极易造成不良后果，不

可不慎。本文分析的“先履行抗辩权”一例，毋庸讳言，便是一个反面典型事例。法学的

发达与昌明，需要日积月累。ＧＤＰ可以在短时间内提上去，学识和见解却不是短时间内

可以突击上去的。在提倡创新的当下，对于法律及法学领域的创新，则应保持一颗冷静的

头脑。

合同法是市场交易规则，中国人不仅要着眼于中国统一的大市场，更要放眼于全球化

时代下的全球大市场。因而，研究合同法，不可将目光限制在一国之内，不能把合同法当

成是一种纯粹的地方性知识；解释和适用合同法的学人及法官，应能把握时代的精神和脉

搏，具有开放的胸襟和国际的视野。最高人民法院在无权处分问题上做到了这一点，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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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中国合同法的发展

〔４８〕 实务中法院常不作区分，比如河北省邢台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４）邢民初字第 ５０１号，便是直接表述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赞扬！《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作为一项持续进展的国际统一私法事业，还将持续地对中国

的民事立法及司法产生积极的影响。目前中国正在准备起草新的民法典，《国际商事合

同通则》作为统一私法国际潮流的代表，仍将持续不断地受到中国法律人的重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ａ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ａｗ，ｔｈｅＵＮＩＤＲＯＩ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ｈａｖｅ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ｔｈ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ｗｍａｋｅｒｓ，ｊｕｄｇｅｓ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ｎｄｅｘｅｒｔｅｄａｈｕｇｅ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

Ｂｙ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ｕｌｐ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ｈｅｎｄｏ，ｒｉｇｈｔｔｏｗｉｔｈｈｏｌｄ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ｅａｒｌｉ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ｄａｍａｇｅｓ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ｓ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ｓｔｈｅＵＮＩＤＲＯＩ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ｔｏｓｈｏｗｈｏｗ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ｈａ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ｔｈｅｄｒａｆ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ｕ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ｎｏｎｐｅｃｕｎｉａｒｙｈａｒｍａｓ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ｅａｒｔｉ

ｃｌｅｇｏｅ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ｔｏｓｈｏｗｈｏｗｔｈｅＵＮＩＤＲＯＩ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ｈａ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ｗｈｅｎＣｈｉｎａｉｓ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ｉｔｉｓｓｔｉｌｌ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ｕｓ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ＤＲＯＩ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责任编辑：姚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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